F %3050

|9

MR

Ey

A=

114# &y

EE

1
=

PEEF ()

¥
e

S
A
iw

o/

g
nd -~
.u.*_/

1H

o/

o/
J,nﬂl

2
N
sk
R
Anf

i



o/
Jnﬂl

=
Nl

e

AT EY

A

H

1H

L

Y
h e

o/
e
LR
‘v

N—

4R
Yk
&,
N
S
VL

P

1H

o/
=

N—

e
Bl

0y
s
ki

=8

ffms

A

H

1H

o/
o

A

H

i



P

-

3=
bei
>~

gi \
(\~
=4
e
>
Pl
o
=
52
—=\
Pt
2
Rl

AT R T
A

PG R R AR EELT AR T
B

LU
BB BT IRl GG BT A ERE
RHBF e et p e 2 REERARRF LR A
S S R R R R RO E RIRES A R
ABGFER S BT P RS TEI R L R R R E R
REMLEAFF T ZERPF o 2RES AT LA L
%5A”Wﬁ%ﬁ%%Aigki%’ziﬁq’%ﬁAW
1%f7%%’i%l%i%iﬁi@,%ﬁﬁﬁéﬁﬁ
e = IR RN RSO G RSy E R A T
FEGE R LAT R AR (AR R R
bl ) F133iE 2 F1ALEA S LF P2 o+ B F141EZ R
”"a@@ﬁ P17 BEF HEEBTE LS R AR
NF A EE LT A AR WE R 133 L )
LFALF LR wHT R T FHEs NGy
ERI3BFET R B 0 P A H R R Hpad ik

(w,

[ 4

Lo oy~
T -
T TR W s
s - B
< o
oo ot
g
B :\_-H\
?\E
s
fy
~m{
M
s:\\

Vi ECE AR R LR 2T a g
Hr o R AT AR (PERITERSAY AT LT R
EXIDEPERATR) FENZENEFAE L 2L %



—_—

&)

N AT %Aﬁ@%%”%%‘ﬁﬁﬂwﬁlim

N

EAALFED 0@ 21138 B FREL S ¥ 13THA 23
-%ﬁ%o%%&*ﬁiﬁ%ﬁJﬁé’:@ %%'%wvé
FRAFHE G TR FEN Y ALERT . Baa
Lguﬁ‘ ;1;'3:0

z:]u_ﬁ:

s Bt A EL2E57 1p Sopke Aalighl 2 > Shm

WI3E1 2 10p 1128 B & L F %3915 T B4 { 2 42
Fodd Mo 2EiF 1138 A7) & { F 53658
FLAAAE > TR BERE R BAEF A BATE
(TR lzooayv’r{%fm#113ﬁ4ﬂl9p v 113# B
BaF 5605t TR B2 o I d M@ 2 F 57 111
3E R O F 5 F H82HLET /ﬁ" LARR > T f:“‘ﬂ\l‘fmﬁ a2
IEF 138 2TP A TR L FERAE I T EE - 5
e & ?p'uﬁ‘pp e ';1 EG R 133 E TR T2 A L P ¥
d > @3 ]14#]1 0" 9B P13 # B B F % 13TH T
ﬁ‘p}a A A VuF Bk E %%%leﬂﬁ%’fﬁp@ﬁ% PR TF' zz'/ﬁ m
i—-#ﬂl’sﬁé,—nﬁﬁ’ 67 %‘\: Atk gy 1;: iE B % 1411*-’*@*&{
%%i%’%%ﬁ%%a£=m ﬁm%@$m§¢4
x% F R ER R 133 R T2 BIEE 2 A UG

A % P IR 2o B MR A FegES R o
—)ﬁ‘?ﬁ*‘*?if%%“ifﬁﬁéiiﬁiﬁ%éii\iﬁu w2 G F
Lfer dehh X R REREF LR R ke
e AR B AN EFLARAT S B2V
LR L A L A Rt R
Yz R BRI 9 F AREES3, 920~ 0 @ AR ¥ A 2 zﬁ“ﬁ% i
B oA £ R ¥ 7“\1‘7&113&5&# i gr}"137,u
ARinwhd o Bl AER LA AFRARMERL 0 & Y
TR BOEEE G E TSl G @ Qﬁﬁ&%ﬁi%’#%
B ) GRS MKE G  RBRY T EEL A (L



i

I=q

3

—

ELe

A F3124TE) > g AR I A ML F G X
fﬁﬁ%ﬁ%ﬁ’wﬂ%iﬂﬁﬁ;ﬁ%$ﬁﬁu*’& LA 2
VEMARKE AR AOBTEEGLE TR (L ARSI
2166F -~ %3177,1‘1795 ) P HR B A HFAKRLEF -
BEFRED o A *%L4%§¢%é&mww“BM$
THR 0 X Mﬁ#ﬁzﬂ < W ipsod < 4 pedp 0 R E A
i FEGRILERT v A REFE LT 0 T

SR %LA'ﬁﬁiﬂ@1wud/13&W7.ﬁﬂj,aag
%%ﬁ%%4%%ﬁﬁéﬁ&@@£¢ﬁ
141E TR LK R KA 0 A

B ROE )% 1320% ~ F1416% o FTded 2 o

=2 &) ] 115 & 2 ! 10 2
AEF 2 F wmd

AR A T

oA RAR R BARREEB100 P o 2 E R AR R

+ oo FEp A FATE B, 500 o
v = EY & 115 & 2 ! 10 2
w@F PRA
A GId W/~ AT e T ) 114 B p if B0 % %305
S| B 4| FHRAEE | A2 R FHEHRI3 FE (LR 2H A (7
£ ot bl | BiF R A EF | AR ﬁa;—ﬂ% FEARRY LA
W2 Bomlcgp | P £ | 2 &% | fEZE LT
(33,920x= 4 | » fe AR SRS
sl | EH 2 £3F)
1 ﬁ]%«ﬂ =5 ¥ 765, 113  5.21% 1,767 0 1,767 1,767
FLIF I F
o
2 |2 B (o #)F| 1,254,432) 8.54% 2,897 0 2,897 2, 897
¥8ERT
LA
3 |EBATRR ¥ 788,397 5.3T% 1,822 0 1,822 1,822
SRR
AN




BGpEEas 545, 063 .T1% 1, 258 1, 258 1,258
iy e

FAR%EE E| 1,001,095 . 81% 2,310 2,310 2,310
TRy

o

REF ERGE| 1,225,565 . 34% 2,829 2,829 2, 829
Birg e

e ATRERE ¥ 723, 566 . 92% 1, 669 1, 669 1, 669
Ty R

AR

EW R - F A 2,327,162 . 84% 5,373 5,373 b, 373
? LRI

o

BENE A "g‘: gl 646, 859 . 40% 1,492 1,492 1,492
WG e

Hﬁréf&ﬂ =3 1,092,047 .43% 2,520 2,520 2,520
o

FEFH% 814, 707 . 54% 1,879 1,879 1,879
3P

Tiﬁ,_?é_?lﬂ’—_ 601, 243 . 09% 1, 387 1, 387 1, 387
Wiy R d

A EEAE| 2,908,935 19.80% 6, 717 6, 717 6, 717
Wirg @

¥

e
N
rd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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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30號
聲  請  人  黃韵婷  
代  理  人  何家仰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相  對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  對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相  對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  對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曾仲鈺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騰邦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振富  


相  對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相  對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黃韵婷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41條分別定有明文。上開第141條之規定乃係為鼓勵債務人利用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清償債務，以獲得免責，是債務人縱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如其事後繼續工作並清償債務，於清償額達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依該數額應受分配額時，各債權人之債權已獲相當程度之清償時，自宜賦予其重建經濟之機會，爰設立第141條之規定給予債務人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機會，此觀該條立法理由即可明知。又債務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額，而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時，法院即無裁量餘地，應為免責之裁定（司法院97年度第4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1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經本院以聲請人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不免責事由，而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不予免責。聲請人於裁定不予免責後，已按上開裁定附表向各債權人清償債務，爰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免責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於民國112年5月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更生，經本院於113年1月10日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391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36號進行更生程序，因債務人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總額已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故本院於113年4月19日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60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82號進行清算程序，並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8月27日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嗣經本院調查審認聲請人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規定之不免責事由，而於114年1月9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聲請人不免責在案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債務清理事件相關卷宗查核屬實。今聲請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免責，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院即應審酌聲請人是否已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及全體普通債權人各自受償額是否均達其最低應受分配額予以認定。
　㈡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有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尚有餘額；又聲請人於聲請更生程序前二年間之可處分所得，扣除聲請人於該段期間內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及所負擔之扶養數額後，尚有餘額33,920元，而相對人於清算程序中均未受償等情，業經本院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認定在案。聲請人主張其於受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各普通債權人之受償額均達其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等語，業據其提出存款憑證、繳款憑條、匯款申請書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1至47頁），且經本院函請相對人陳報是否確有受償前開金額，相對人均陳報受償金額相符，此有各相對人之民事陳報狀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至166頁、第177至179頁），堪信聲請人上開主張為真實。揆諸首揭說明，本件聲請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額，且全體相對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則聲請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免責，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前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而受本院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最低應受分配額，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之免責要件，從而，本件聲請人聲請免責，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依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41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瑞東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楊振宗
		附表（新臺幣/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30號

		


		


		


		


		


		


		




		編號

		債　 權　 人

		債權總額

		公告債權比例

		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數額（33,920×公告債權比例）

		清算程序中受分配數額

		不免責裁定確定後清償之金額

		已受償金額（含清算程序中受分配數額及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受償之金額）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65,113

		5.21%

		1,767

		0

		1,767

		1,767



		2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54,432

		8.54%

		2,897

		0

		2,897

		2,897



		3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88,397

		5.37%

		1,822

		0

		1,822

		1,822



		4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45,063

		3.71%

		1,258

		0

		1,258

		1,258



		5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1,095

		6.81%

		2,310

		0

		2,310

		2,310



		6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25,565

		8.34%

		2,829

		0

		2,829

		2,829



		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23,566

		4.92%

		1,669

		0

		1,669

		1,669



		8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27,162

		15.84%

		5,373

		0

		5,373

		5,373



		9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46,859

		4.40%

		1,492

		0

		1,492

		1,492



		10

		騰邦投資有限公司

		1,092,047

		7.43%

		2,520

		0

		2,520

		2,520



		11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14,707

		5.54%

		1,879

		0

		1,879

		1,879



		12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01,243

		4.09%

		1,387

		0

		1,387

		1,387



		13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08,935

		19.80%

		6,717

		0

		6,717

		6,717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30號

聲  請  人  黃韵婷  

代  理  人  何家仰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相  對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  對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相  對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  對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曾仲鈺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騰邦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振富  



相  對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相  對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黃韵婷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

    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

    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

    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

    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因

    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

    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

    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

    ）第133條及第141條分別定有明文。上開第141條之規定乃

    係為鼓勵債務人利用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

    清償債務，以獲得免責，是債務人縱因第133條之情形，受

    不免責之裁定，如其事後繼續工作並清償債務，於清償額達

    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依該數額

    應受分配額時，各債權人之債權已獲相當程度之清償時，自

    宜賦予其重建經濟之機會，爰設立第141條之規定給予債務

    人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機會，此觀該條立法理由即可明知

    。又債務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額，而依消

    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時，法院即無裁量餘

    地，應為免責之裁定（司法院97年度第4期民事業務研究會

    第1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經本院以聲請人符合消債條例第13

    3條不免責事由，而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不

    予免責。聲請人於裁定不予免責後，已按上開裁定附表向各

    債權人清償債務，爰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准予裁

    定免責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於民國112年5月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更生，經本院於

    113年1月10日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391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

    ，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36號進行

    更生程序，因債務人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總額已逾新臺幣

    （下同）1,200萬元，故本院於113年4月19日以113年度消債

    清字第60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

    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82號進行清算程序，並經本院司法事務

    官於113年8月27日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嗣經本院

    調查審認聲請人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規定之不免責事由

    ，而於114年1月9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聲

    請人不免責在案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債務清理事

    件相關卷宗查核屬實。今聲請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

    請免責，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院即應審酌聲請人是否已

    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及全體普通債權人

    各自受償額是否均達其最低應受分配額予以認定。

　㈡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有固

    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

    額後，尚有餘額；又聲請人於聲請更生程序前二年間之可處

    分所得，扣除聲請人於該段期間內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及所

    負擔之扶養數額後，尚有餘額33,920元，而相對人於清算程

    序中均未受償等情，業經本院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

    裁定認定在案。聲請人主張其於受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各普

    通債權人之受償額均達其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等語，業據

    其提出存款憑證、繳款憑條、匯款申請書等件影本為證（見

    本院卷第31至47頁），且經本院函請相對人陳報是否確有受

    償前開金額，相對人均陳報受償金額相符，此有各相對人之

    民事陳報狀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

    至166頁、第177至179頁），堪信聲請人上開主張為真實。

    揆諸首揭說明，本件聲請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

    定數額，且全體相對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則聲請人

    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免責，即屬有據

    。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前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而受

    本院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

    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最低應受分配額

    ，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之免責要件，從而，本件聲請

    人聲請免責，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依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41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瑞東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楊振宗

附表（新臺幣/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30號        編號 債　 權　 人 債權總額 公告債權比例 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數額（33,920×公告債權比例） 清算程序中受分配數額 不免責裁定確定後清償之金額 已受償金額（含清算程序中受分配數額及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受償之金額）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65,113 5.21% 1,767 0 1,767 1,767 2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54,432 8.54% 2,897 0 2,897 2,897 3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88,397 5.37% 1,822 0 1,822 1,822 4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45,063 3.71% 1,258 0 1,258 1,258 5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1,095 6.81% 2,310 0 2,310 2,310 6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25,565 8.34% 2,829 0 2,829 2,829 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23,566 4.92% 1,669 0 1,669 1,669 8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27,162 15.84% 5,373 0 5,373 5,373 9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46,859 4.40% 1,492 0 1,492 1,492 10 騰邦投資有限公司 1,092,047 7.43% 2,520 0 2,520 2,520 11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14,707 5.54% 1,879 0 1,879 1,879 12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01,243 4.09% 1,387 0 1,387 1,387 13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08,935 19.80% 6,717 0 6,717 6,717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30號
聲  請  人  黃韵婷  
代  理  人  何家仰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相  對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  對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相  對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  對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曾仲鈺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騰邦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振富  


相  對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相  對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黃韵婷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41條分別定有明文。上開第141條之規定乃係為鼓勵債務人利用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清償債務，以獲得免責，是債務人縱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如其事後繼續工作並清償債務，於清償額達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依該數額應受分配額時，各債權人之債權已獲相當程度之清償時，自宜賦予其重建經濟之機會，爰設立第141條之規定給予債務人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機會，此觀該條立法理由即可明知。又債務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額，而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時，法院即無裁量餘地，應為免責之裁定（司法院97年度第4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1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經本院以聲請人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不免責事由，而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不予免責。聲請人於裁定不予免責後，已按上開裁定附表向各債權人清償債務，爰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免責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於民國112年5月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更生，經本院於113年1月10日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391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36號進行更生程序，因債務人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總額已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故本院於113年4月19日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60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82號進行清算程序，並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8月27日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嗣經本院調查審認聲請人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規定之不免責事由，而於114年1月9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聲請人不免責在案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債務清理事件相關卷宗查核屬實。今聲請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免責，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院即應審酌聲請人是否已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及全體普通債權人各自受償額是否均達其最低應受分配額予以認定。
　㈡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有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尚有餘額；又聲請人於聲請更生程序前二年間之可處分所得，扣除聲請人於該段期間內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及所負擔之扶養數額後，尚有餘額33,920元，而相對人於清算程序中均未受償等情，業經本院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認定在案。聲請人主張其於受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各普通債權人之受償額均達其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等語，業據其提出存款憑證、繳款憑條、匯款申請書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1至47頁），且經本院函請相對人陳報是否確有受償前開金額，相對人均陳報受償金額相符，此有各相對人之民事陳報狀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至166頁、第177至179頁），堪信聲請人上開主張為真實。揆諸首揭說明，本件聲請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額，且全體相對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則聲請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免責，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前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而受本院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最低應受分配額，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之免責要件，從而，本件聲請人聲請免責，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依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41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瑞東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楊振宗
		附表（新臺幣/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30號

		


		


		


		


		


		


		




		編號

		債　 權　 人

		債權總額

		公告債權比例

		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數額（33,920×公告債權比例）

		清算程序中受分配數額

		不免責裁定確定後清償之金額

		已受償金額（含清算程序中受分配數額及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受償之金額）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65,113

		5.21%

		1,767

		0

		1,767

		1,767



		2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54,432

		8.54%

		2,897

		0

		2,897

		2,897



		3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88,397

		5.37%

		1,822

		0

		1,822

		1,822



		4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45,063

		3.71%

		1,258

		0

		1,258

		1,258



		5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1,095

		6.81%

		2,310

		0

		2,310

		2,310



		6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25,565

		8.34%

		2,829

		0

		2,829

		2,829



		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23,566

		4.92%

		1,669

		0

		1,669

		1,669



		8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27,162

		15.84%

		5,373

		0

		5,373

		5,373



		9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46,859

		4.40%

		1,492

		0

		1,492

		1,492



		10

		騰邦投資有限公司

		1,092,047

		7.43%

		2,520

		0

		2,520

		2,520



		11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14,707

		5.54%

		1,879

		0

		1,879

		1,879



		12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01,243

		4.09%

		1,387

		0

		1,387

		1,387



		13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08,935

		19.80%

		6,717

		0

		6,717

		6,717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30號

聲  請  人  黃韵婷  

代  理  人  何家仰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相  對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  對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相  對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  對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曾仲鈺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騰邦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振富  



相  對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相  對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黃韵婷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41條分別定有明文。上開第141條之規定乃係為鼓勵債務人利用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清償債務，以獲得免責，是債務人縱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如其事後繼續工作並清償債務，於清償額達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依該數額應受分配額時，各債權人之債權已獲相當程度之清償時，自宜賦予其重建經濟之機會，爰設立第141條之規定給予債務人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機會，此觀該條立法理由即可明知。又債務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額，而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時，法院即無裁量餘地，應為免責之裁定（司法院97年度第4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1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經本院以聲請人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不免責事由，而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不予免責。聲請人於裁定不予免責後，已按上開裁定附表向各債權人清償債務，爰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免責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於民國112年5月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更生，經本院於113年1月10日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391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36號進行更生程序，因債務人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總額已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故本院於113年4月19日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60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82號進行清算程序，並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8月27日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嗣經本院調查審認聲請人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規定之不免責事由，而於114年1月9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聲請人不免責在案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債務清理事件相關卷宗查核屬實。今聲請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免責，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院即應審酌聲請人是否已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及全體普通債權人各自受償額是否均達其最低應受分配額予以認定。

　㈡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有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尚有餘額；又聲請人於聲請更生程序前二年間之可處分所得，扣除聲請人於該段期間內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及所負擔之扶養數額後，尚有餘額33,920元，而相對人於清算程序中均未受償等情，業經本院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認定在案。聲請人主張其於受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各普通債權人之受償額均達其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等語，業據其提出存款憑證、繳款憑條、匯款申請書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1至47頁），且經本院函請相對人陳報是否確有受償前開金額，相對人均陳報受償金額相符，此有各相對人之民事陳報狀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至166頁、第177至179頁），堪信聲請人上開主張為真實。揆諸首揭說明，本件聲請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額，且全體相對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則聲請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免責，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前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而受本院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最低應受分配額，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之免責要件，從而，本件聲請人聲請免責，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依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41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瑞東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楊振宗

附表（新臺幣/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30號        編號 債　 權　 人 債權總額 公告債權比例 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數額（33,920×公告債權比例） 清算程序中受分配數額 不免責裁定確定後清償之金額 已受償金額（含清算程序中受分配數額及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受償之金額）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65,113 5.21% 1,767 0 1,767 1,767 2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54,432 8.54% 2,897 0 2,897 2,897 3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88,397 5.37% 1,822 0 1,822 1,822 4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45,063 3.71% 1,258 0 1,258 1,258 5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1,095 6.81% 2,310 0 2,310 2,310 6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25,565 8.34% 2,829 0 2,829 2,829 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23,566 4.92% 1,669 0 1,669 1,669 8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27,162 15.84% 5,373 0 5,373 5,373 9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46,859 4.40% 1,492 0 1,492 1,492 10 騰邦投資有限公司 1,092,047 7.43% 2,520 0 2,520 2,520 11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14,707 5.54% 1,879 0 1,879 1,879 12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01,243 4.09% 1,387 0 1,387 1,387 13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08,935 19.80% 6,717 0 6,717 6,717 

 　　　　　　　　　　



